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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安徽省省级社会组织功能型 
党支部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省直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，各省级行业党委： 

现将《安徽省省级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建设标准（试

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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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省级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 

建设标准（试行） 
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

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创新思路，破解难题，探索开展我省省级

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建设，特制定本标准。 

1. 功能定位。省级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是省级社会组

织中的战斗堡垒，主要组织党员开展政治学习，教育、管理、

监督党员，发挥政治引领作用。组织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学习贯彻中央、省委重要

会议精神，引导和监督社会组织依法执业、诚信从业；教育

引导职工群众增强政治认同、目标认同和工作认同，引领社

会组织朝着正确方向发展。省级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属于

临时党支部性质，不接收党员组织关系，一般不发展党员、

处分处置党员，不收缴党费，不选举党代表大会代表和进行

换届。 

2. 设置范围。在未组建党组织的省级社会组织中，有 3

名以上正式党员且转接组织关系较难、暂时不具备建立党支

部条件的，可申请设立功能型党支部。党员人数较多的社会

组织，可在理事会以上层级或常设办事机构中申请设立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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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党支部，也可根据需要设立功能型党委或党总支。功能型

党支部建设情况纳入党内统计“吸收未转入组织关系的党员

建立党组织情况”项目。 

3. 设立、审批与撤销。省级社会组织设立功能型党支部

需经内部酝酿、征求党员和社会组织负责人意见、提出申请、

上级审批等程序。对功能型党支部的审批按照“管业务与管

党建相统一”的原则，凡是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设立行业党委

的，由行业党委负责审批；未设立行业党委的，由业务主管

部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研究指定相应党组织审批。直接登记

的省级社会组织和已与行政机关脱钩的省级行业协会商会，

由省社会组织综合党委负责审批。 

功能型党支部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由批准其成立的党

组织予以撤销。（1）功能型党支部所在社会组织被撤销登记

的；（2）功能型党支部所在社会组织党员人数不足 3 人的；

（3）功能型党支部转设为党支部的；（4）批准其成立的党

组织认为应撤销的其他情形。 

4. 党支部班子建设。功能型党支部班子人选一般从社会

组织内部产生。有正式党员 7 人以上的党支部，应当设立党

支部委员会。党支部委员会由 3 至 5 人组成，一般不超过 7

人。党支部委员会设书记和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、纪检委员

等，必要时可设 1 名副书记。正式党员不足 7 人的党支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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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 1 名书记，并指定 1 人负责党支部纪律检查工作。功能型

党支部书记、副书记和委员由批准其成立的党组织指定。党

支部书记原则上应由具有 1 年以上党龄的社会组织主要负责

人担任；如主要负责人不符合条件，则从符合条件的其他负

责人或理事会成员中产生；社会组织中没有合适人选的，可

提请上级党组织选派。 

5. 组织生活。遵循“小型、灵活、多样”的原则，紧扣贯

彻落实中央、省委关于行业发展与行业自律有关要求，结合

召开理事会、办公会、会员（代表）大会等开展党组织学习

活动。结合社会组织自身实际，探索创新落实党的组织生活

制度的方法载体，党支部书记每年至少为党员讲一次党课。 

6. 党员管理和教育培养。对有入党意愿的会员和从业人

员，应经常开展谈心谈话，加强教育引导，对符合入党条件

的可以向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或居住地党组织推荐。功能型

党支部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，开展谈心谈话，及时

掌握党员思想动态，有重大情况应向党员组织关系所在党组

织反馈并报上级党组织。 

7. 作用发挥。功能型党支部要积极推进党建入章工作，

凡涉及社会组织的重大事项、重要工作，功能型党支部要注

重发挥作用，把好政治关。要积极配合上级党组织做好社会

组织负责人政治安排和评选表彰中的政治审查工作。要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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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组织自身优势，紧紧围绕中心大局，坚持以提升组织力

为重点，突出政治功能，推动社会组织有序参与行业管理、

社会治理，提供公共服务、公益慈善、专业服务，承担社会

责任，融入社会、服务社会、奉献社会，用实际行动服务经

济社会发展。 

8. 基础保障。通过党建经费纳入社会组织管理费用列

支、税前扣除以及自愿捐助等途径，多渠道筹措党建工作经

费，实行报账制管理，规范经费管理使用。鼓励具备条件的

功能型党支部整合资源，利用社会组织会议室、员工活动室

等场所共建共享党建活动阵地，党旗、入党誓词等党组织标

识标牌悬挂在醒目位置，党务公开和政策宣传栏等设置规范,

公开内容符合规定、更新及时。暂不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可

以与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、村（社区）等其他党组织结对共

建共用党建活动阵地。党建工作指导站、党群服务中心应当

为社会组织功能型党支部开展活动提供便利。 

9. 组织领导。上级党组织要持续开展功能型党支部摸底

排查、做好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，加强日常管理，持续

规范提升。要加大对功能型党支部书记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培

训力度，功能型党支部书记每年至少参加一次上级党组织举

办的培训。上级党组织要对功能型党支部运行情况进行定期

检查，对班子不团结、党建工作不正常、群众满意率低的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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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部，要约谈其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党支部书记，并视情

派出党建工作指导员帮助整改。功能型党支部达到成立党支

部条件的，上级党组织要按照程序适时转设。上级党组织每

年应开展功能型党支部书记述职，述职的主要内容为本年度

工作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和下年度工作思路等，上级党组织对

述职情况应给予评价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抄送：中组部组织二局,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，民政部社会组织管

理局，各市委组织部、市委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织工委，各市

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，各市民政局，各市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。 

 
  安徽省民政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16 日印发  


